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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情况 

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关联方淄博华鸿

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鸿物流”）购买位于淄博市高新区民祥北路7号华

鸿产业园三期部分不动产及办公设备等相关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经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2019年10月31日，本次拟购

买资产评估价值为16,506,850.84元。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资产交易总价款

为1,650万元。 

2、关联关系 

华鸿物流系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志鸿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鸿教育”）

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3、审议程序 

2020年2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任

志鸿先生、张立杰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

见，保荐机构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淄博华鸿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民祥北路7号 

法定代表人：安静 

注册资本：4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6年9月21日 

营业期限：2006年9月21日至2036年09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793922119U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货物仓储（以上两项不含危险品）；仓储租赁；房屋

租赁（以上两项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等金融业务）；装卸、搬运服务（以上两项不含危险品）；货运信息咨询服务；

承办铁路、公路货运代理； 纸张销售；物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咨询（不

含劳务派遣）；社会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以上三

项不含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不含消费储值及类似相关业务）；创业服务管理咨

询；市场营销策划；酒店管理；国内货运代理；停车场管理服务；会议会展服务；

展览展示服务；提供科技企业孵化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北京志鸿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华鸿物流100%的

出资，任志鸿先生为华鸿物流的实际控制人。 

2、华鸿物流主要从事产业园区的开发与运营。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华鸿

物流资产总额35,093.92万元，净资产-1,505.29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782.67

万元，净利润为-1,639.3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关联关系 

华鸿物流为公司控股股东志鸿教育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华鸿物流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华鸿物流位于淄博市高新区民祥北路7号华鸿产业园三期



部分不动产及办公设备等相关资产。 

（1）不动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不动产权证编号为鲁(2019)

淄博高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147号，证载权利人：淄博华鸿物流有限公司，权利

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出让/自建房，用途为仓储用地/其他（库

房），宗地面积7,986平方米，建筑面积3,673.23平方米，建成年代为2018年，共

三层，使用期限至2061年12月23日止。其中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为361.09万元，

账面净值为300.91万元，评估值为499.92万元；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为600.60万

元，账面净值为583.96万元，评估值为1,011.87万元； 

（2）设备类资产：主要为电子设备及办公设施等，账面原值为37.89万元，

账面净值为34.50万元，评估值为33.09万元； 

（3）长期待摊费用：主要为周边绿化、停车位等地上附着物，原始发生额

为110.21万元，账面净值为18.98万元，评估值为105.80万元； 

上述标的资产账面价值为938.34万元，评估值为1,650.69万元，较账面价值

评估增值712.35万元，评估增值率75.92%。 

2、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所属不动产已办理抵押，他项权证号：鲁（2019）淄博高

新区不动产证明第0003235号，他项权利人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除上述情形外，标的资产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本次交易的需要，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

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世纪天鸿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淄博华鸿物流有限公司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

华评报字2019第181392号），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对华鸿物流部分资产价值进行

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2019年10月31日资产账面价值938.34万元，评估值1,650.69

万元，增值额712.35万元，增值率75.92%。 

根据上述资产评估报告，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资产交易总价款为1,650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淄博华鸿物流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转让的资产  

1、本次转让的资产为甲方位于淄博市高新区民祥北路 7 号的部分不动产及

办公设备等相关资产（以下简称为“标的资产”），具体信息如下： 

（1）不动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不动产权证编号为鲁(2019)

淄博高新区不动产权第 0000147 号，证载权利人：淄博华鸿物流有限公司，权利

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出让/自建房，用途为仓储用地/其他（库

房），宗地面积 7,986 平方米，建筑面积 3,673.23 平方米，建成年代为 2018 年，

共三层，使用期限至 2061 年 12 月 23 日止； 

（2）其它资产：主要为地上附着物、设备类资产等，包括但不限于买卖双

方按照资产清单现场共同清点并认可以后可以交付的除房产土地外的资产。 

2、截至本合同签署之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所属不动产已办理抵押，他

项权证号：鲁（2019）淄博高新区不动产证明第 0003235 号，他项权利人为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除上述情形外，标的资产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二） 转让价款 

1、经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

评报字 2019 第 181392 号），本次转让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16,506,850.84 元。 

2、经双方协商一致，根据上述评估结果，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650

万元。 

（三）付款方式及期限 

1、就本合同项下标的资产转让价款支付，乙方按照下述方式分两期向甲方

支付资产转让价款：  

（1）第一期：在合同生效后 7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资产

转让价款的 50%； 

（2）第二期：在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完成（以乙方取得标的资产的《不动产

权证》为准）后 7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资产转让价款的 50%。



至此全部资产转让价款支付完毕。 

（四）交付期限及验收 

1、甲方应在本合同生效后且乙方已按本合同约定向甲方支付第一期资产转

让价款后 30 日内，将标的资产交付乙方使用。 

2、甲方应当提前 3 个工作日通知乙方对标的资产进行验收，乙方或乙方授

权代表签署验收单之日视为交付。 

（五）产权登记 

1、甲方应在收到第一期资产转让价款后 30 日内向产权登记部门申报办理不

动产产权的转让変更登记，办理周期以产权登记部门内部审批为准。 

2、如因主管部门在标的资产转让前要求合同一方或双方需办理未在本合同

中约定的其他审批、审核、备案等事项或其他义务，则相关义务方应勤勉尽职的

完成上述事项及相关义务，另一方应给与积极配合。 

3、本合同存续期间，若由于不可抗力因素、政策性原因导致交易失败的， 甲

方向乙方退还已付资产转让价款的同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乙方支付利息，

乙方向甲方返还该标的资产。 

（六）合同成立与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经乙方董事会审批通过本次资产

转让事宜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同业竞

争及关联交易；本次收购资产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基于公司教育出版产业的整体布局，公司着力打造 “鸿翼创谷·世纪天鸿创

业孵化平台”（以下简称“创业孵化平台”），以教育出版为核心，面向教育科技、

教育服务、教育学科化等领域培育孵化优质教育项目，为创业者、创新项目搭建

全媒体创业、创新服务平台，提供从产品创意、出版服务、产品设计、产品研发、

教育考试研究、出版发行、数字出版等全媒体、全流程服务，形成涵盖线上、线

下，纸媒、数媒为一体化的全媒体创业、创新生态圈，以此来推动公司产品迭代

和产业升级的步伐。目前，创业孵化平台已孵化设立了涵盖零售教辅、儿童绘本、



策划服务、语文阅读、升学规划服务及教育文创等业务领域十余家创业公司。创

业孵化平台项目获评2018年度山东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重点项目，并入选淄

博市第二批市级文化产业孵化器。 

为实现创业孵化平台的集聚发展，搭建“开放、共享”的出版融合发展生态圈

和独立的创业空间，创业孵化平台于2019年5月入驻华鸿产业园区，初步形成较

为完善的办公、会议、路演等孵化空间。根据创业孵化平台运作规划和入驻企业

需求，经综合考虑，拟通过向华鸿物流购买资产，以自主经营方式拓展平台空间

并储备资源，实现创业孵化平台长期有序发展。 

通过实施本次交易，能够为公司未来发展集聚资源，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

要，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交易定价合理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0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华鸿物流累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6.57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向关联方华鸿物流购买相关资产的关联交易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的评估机构评估价值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自愿

平等、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原则，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向关联方华鸿物流购买相关资产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正的

交易原则，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价值为依据，交

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

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关联方华鸿物流购

买资产事项。 

十、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向关联方华鸿物流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遵循了自



愿平等、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原则，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价值为依据，交易价格

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一、保荐机构意见结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

独立意见；该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

产评估结果，定价依据合理，定价方式公允。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世纪天鸿向关联方华鸿物流购买资产事项无异议。 

十二、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仍需交易双方根据相关不动产权交易过户的规定办理标的资产过

户登记相关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资产转让合同》； 

6、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7、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向关联方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2日 


